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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教 育 局
关于评选 2022-2023 学年度市级优秀学生、

优秀学生干部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，新港园区社发局，各在黄高校，鄂东职

教集团，各直属学校，城区民办高中：

为深入挖掘青少年学生中的先进典型，激励广大青少年学

生勤奋学习，培养良好品德，促进学校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，

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

部评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全市中小学(含中职学校、特校、民办学校)、普通高等学

校在籍学生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优秀学生评选条件

1.思想道德品质优良，爱祖国爱家乡，关心时事政治，积

极参加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。

2.具有良好的合作意识和精神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热

心为集体和他人服务。

3.学习主动性强，态度端正，具有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，

并能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，学习成绩优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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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习惯，自觉

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，在校期间无任何违纪行为。

5.坚持参加体育锻炼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卫生习惯，

体质健康达标，乐观向上。

6.积极参加文娱活动，有文艺特长，具备一定的艺术素养。

7.在文明城市创建中主动担当的学生应给予一定的倾斜。

（二）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

1.具备市级优秀学生评选条件。

2.热心社会工作，责任心强，能主动为同学服务，有良好

的群众基础，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

3.担任学生干部职务，且任职期间表现突出。

三、评选办法和程序

（一）宣传动员。县（市）区教育局、直属学校、在黄高

校、鄂东职教集团要根据市教育局评选要求，制定具体的评选

实施方案，在区域、学校内进行宣传动员，组织广大师生参与

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工作。

（二）学校初评。由学校根据分配名额（见附件 1）组织

对参评对象进行初评。

（三）评选公示。各学校在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送推荐

名单前，要将推荐人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材料公示一周，可

采取线上的方式，广泛征求全校师生的意见。无异议后，学校

将推荐人选的申报材料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复审。

（四）材料复审。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对所属学校上报的

推荐材料进行复审，确定推荐人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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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市级评选。5 月下旬，市教育局组织评审小组对各

单位上报的推荐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出 2022—2023 学年度优秀

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。

四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坚持标准，严格程序，确保评选质量。

严禁弄虚作假，凡未经过规定程序上报的人选，经发现将取消

其评选资格，其指标将由市教育局收回另行安排，并酌减该单

位（学校）下年度评选名额。

（二）充分发挥评选工作的激励和导向作用，要把评选工

作与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结合起来，与促进学生综合素

质的提高结合起来。

（三）认真做好指标的分解工作。各学段之间指标分配应

相对均衡，大冶市、阳新县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各学段评选人数

原则上不超过分配名额的 40%，初中、高中毕业年级评选人数

原则上不得超过该学段评选人数的 40%。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

在分配名额时要兼顾特殊教育学校、民办学校学生。

（四）在评选工作中，中小学校应充分关注留守、建档立

卡贫困等特殊群体学生，在同等条件下，适当进行倾斜。通过

评选工作，树立优秀学生典型，激励我市留守、建档立卡贫困

等特殊群体学生独立自强、奋发有为。

五、材料报送要求

（一）为确保工作严肃性，提高工作效率，要求各单位严

格按照相关样表格式进行填报。市教育局将对上报材料进行严格

把关，若出现漏盖公章等情况，将视为无效申报资料，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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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础教育阶段学校、中职学校、在黄高校分别于 5

月 22 日前将优秀学生（学生干部）申报表、信息汇总表（见

附件 2、3）（含纸质版和电子版）上报到市教育局基础教育

科、高成职教科、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科，相关科室负

责对应阶段优秀学生（学生干部）的审核、发证工作。

基础教育科：6352058，jjk6352058@163.com

高成职教科：6353733，hsjyjgczjk@163.com

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科：6350915，93344628 @qq.com

附件：1.黄石市 2022—2023 学年度优秀学生（优秀学生）

干部评选名额分配表

2.黄石市 2022—2023 学年度优秀学生（优秀学生

干部）申报表

3.黄石市 2022—2023 学年度优秀学生（优秀学生

干部）信息汇总表

黄石市教育局

2023 年 5 月 9 日

mailto:6350915；117703928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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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黄石市 2022—2023 学年度优秀学生（优秀学生干部）
评选名额分配表

单位名称
优秀学生分配名额

（人）

优秀学生干部分配名额

（人）

大冶市 180 40

阳新县 180 40

黄石港区 60 10

西塞山区 30 10

下陆区 35 10

开发区·铁山区 45 8

新港园区 5 2

黄石一中 15 2

黄石二中 20 5

黄石三中 15 2

黄石五中 5 1

黄石六中 5 1

黄石七中 10 1

有色一中 10 1

黄石特校 1 1

黄石二中滨江学校 2 1

新起点慧德高中 1 1

育英高中 1 1

全市中职学校 50 8

湖北师范大学 50 8

湖北理工学院 50 8

湖北工程职院 25 5

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5 5

小 计 820 171

合 计 9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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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黄石市 2022—2023 学年度优秀学生（优秀学生干部）
申报表

姓 名 性别 申报类型

照片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

所在学校、班级及

所任职务

在校期间何时

获何种奖励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可附页，600 字以内。）

学

校

意

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上级教育

主管部门

意 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教育局

审批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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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黄石市 2022—2023 学年度优秀学生（优秀学生干部）信息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申报类型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所在学校及班级

注：为方便核对信息，请以 excel 表格的形式汇总上报附件 3。


